
       

中華民國 109年 9月 1日(星期二)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一週 

景學字第 002 號  

三好嘉言錄：讀新書如晤良友，讀舊書如遇故人。人在獨處時，不管是良友也好，故人有罷，都是不可少的伴侶。 
公           報            內           容 發文單位 

活動組 
一、全校班長請注意：『班會紀錄簿』今日幹部訓練發下後請自行妥善保管。本學期繳交抽查時間為 10/20(2 
    篇)、11/10(2篇)、1/11(2篇)謝謝！ 
二、國九年級及高中(高職)部三年級請於明今午休 12：40前至演藝廳集合(有關畢業主題等事宜)。 

編號 班級 姓名 編號 班級 姓名 編號 班級 姓名 
1 國九 1 張博婷 6 高三 2 李胤群 11 廣三 1 黃姿瑜 
2 國九 2 彭國義 7 高三 3 詹詠純 12 英三 1 李雨橋 
3 國九 3 王斐昀 8 高三 4 江華迅 13 室三 1 蔡沁妤 
4 國九 4 莊文慈 9 資三 1 吳煒棋 

以下空白 
5 高三 1 陳柏凱 10 商三 1 梁珮芸 

生輔組 
一、 8/31(一)起實施本學期第一次服儀檢查，9/3(四) 前完成服儀檢查並將檢查表繳回生輔組，9/7(一) 
    至 9/10(四)提醒學生找輔導教官複檢。 
二、 109-1學期遠道證申請的同學,開學第一週仍沿用舊證,請於開學後至生輔組領取申請表格並在 
    9/11(五)前完成申請，請各班導師協助提醒要申請遠道證的學生，請每日早自習下課時間或午餐時間 
    至生輔組領取申請表，學生要符合申請資格(家要離學校車程約兩小時沒有校車可搭乘者或有特殊狀況 
    者)，已完成申請遠到證的學生，務必要遵守遠道證使用規定，請學生掌握申請時間。 
三、 109-1學產基金申請將於 8月 31日(一)起，申請所需文件為：108學年度第二學期成績單(新生不用 
    附成績單)、戶籍謄本、低收入戶證影印本、學生個人印章等請先備妥，申請書請於即日起至生輔組領 
    取，申請截止日 9/11(五) ，請學生掌握申請時間。 
四、 本週學生服務隊輪值為第一組，值勤班級為高二 3、英二 1、商二 1、高三 3、商三 1，請各位導師敦 
    促隊員按時到勤，未到勤者將視狀況實施懲處。 
五、 請各位導師協助提醒學生們，為配合防疫期間，早上進入校門口時，務必配戴口罩及量測體溫，書包 
    要有備用口罩，進入校門口後要人車分道，請學生要走景文大道兩側白色線內。 
六、 班上有遲到及缺曠的學生，請導師協助勸導並了解學生狀況及務必聯絡告知家長督促改進，也麻煩導 
    師教導學生如何請假銷假及使用請假卡、臨時外出單填寫相關程序。 
七、 請各班導師協助提醒有要申請遠道證的同學，請每日早自習下課時間或午餐時間至生輔組領取申請 
    表，同學要符合申請資格(家要離學校車程約兩小時沒有校車可搭乘者或有特殊狀況者)，已完成申請 
    遠到證的同學，務必要遵守遠道證使用規定。 
八、 請各班副班長配合要確實點名及至生輔組繳交出缺席速報表並填寫出缺席人數表，請導師協助督促。 
九、 校服要繡學號請學生至學處生輔組。 
十、 109年 1月 1日起請假卡上「年圓圈」部分勿劃記，上下方年度數字填寫正確即可。 
十一、臨時外出單改版暨使用流程修訂迄今少數問題提醒各導師： 

(一) 第三聯導師聯無須學務人員核章，請各班導師直接取下留存，勿讓學生任意將第三聯直接交至警 
衛室存查而無學務人員審核。 

    (二)一張外出單僅適用一人外出使用，避免學生任意自行添名外出而肇生意外。                     
    (三)外出單不足請導師直接向生輔組領取，勿請學生代領。 
十二、請導師協助下列幾項宣導: 
   (一)防治數位性別暴力宣導網站 http://tagvelearning.mohw.gov.tw/preview/lists?id=14 
   (二)教育部亦製作「笑氣動畫懶人包」1款，請至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資源網 
       （影音專區：http://enc.moe.edu.tw/VideoList）連結使用。 
   (三)反詐騙宣導入口網站 https://165.npa.gov.tw/#/ 
  (四)交通安全宣導入口網站 http://sts.tp.edu.tw/ 
衛生組 

※8月 31日（星期一）晨間打掃完未簽到班級（扣分 3分）:(國七 1、國七 3、國七 4)、(高一 1、高一 4、 
  高二 4)、(廣一 1)、(室一 1)、(商一 1、商三 1)、(英一 1、英二 1) 

序號 班  級 今日晨間打掃情況 109.08.31(一) 
1 國七 1 扣分 6 分 機車棚尾端花瓣未掃。 
2 國七 3 扣分 8 分 排球場靠中正亭旁小區域未掃。 
3 國八 5 扣分 10 分 景文樓梯未打掃。 
4 國九 3 扣分 12 分 中正亭未打掃。 
5 高一 1 扣分 12 分 創新 4F走廊未掃、拖。 
6 高一 3 扣分 8 分 創新後巷道 12-20停車位落葉未掃乾淨。 
7 高一 4 扣分 16 分 學務處前及健康中心未打掃。 

8 高二 1 扣分 12 分 
景文 3F拖把槽堵塞未清。 
     4F洗手台堵塞未清。 

9 廣一 1 扣分 7 分 籃球場水龍頭處水溝蓋落葉未掃。 
10 廣二 1 扣分 6 分 輔導室側邊走廊小花瓣未掃。 
11 資一 1 扣分 6 分 景德 3F男廁鏡子未擦，廁所外人像頭部需補齊。 
12 商三 1 扣分 16 分 信實 5F走廊未打掃，油漆屑多。 

※班級後面有 ×× （外掃區：衛生股長），（教室走廊：副衛生股長）， 
  中午 12：15分到衛生組報到，實施愛校服務，遲到者加罰，未到者記警告一次。 
※請以上班級改進,早上打掃時間 07:20 ，下午打掃時間 15:35分，請按時打掃。 

學務處 

http://tagvelearning.mohw.gov.tw/preview/lists?id=14


註冊組 
一、110學年度高中英語聽力測驗(第一次考試)確認單最晚請於 109年 09月 01日(星期二)放學前繳回註 
    冊組，報名費亦於 109年 09月 02日(星期三)16:20前至總務處繳交。 
二、尚未拍攝個人照之一年級新生及本學期轉(復)學生，可於 109年 09月 02日(星期三)上午 9:10～12:00 
   補拍；地點為勤勞 102教室，或於 109年 09月 07日前自行繳交穿著【學校運動服】並符合身份證規格， 
   並將所拍攝之光碟片繳至註冊組，以利製作「台北通數位學生證」。 
三、辦理 109學年度「現役軍人子女就讀中等以上學校減免學費」，請攜帶軍眷補給證(含影本)、學費單影 
    本，於 9/15日前至註冊組辦理。已領取其他政府補助或減免學雜費者，擇優擇一申請。 
四、校外獎學金： 
1.財團法人臺北市王陳靜文清寒獎助學金。校內截止收件日期為 109年 9月 23日止。 
2. 臺北市文山區民俗委員會辦理 109年度獎學金。校內截止收件日期為 109年 9月 23日止。 
3.臺北市政府原住民學生教育補助(學業助學金)。校內截止收件日期為 109年 9月 18日止。 
4.財團法人新北市靈鷲山慈善基金會「第十八屆靈鷲山普仁獎」獎助金。校內截止收件日期為 109年 10 
  月 21日止。 
5. 109年度第二梯次「桃園市原住民族學生獎助-清寒獎助金及優秀獎學金」；校內截止收件日期為 109年 
  09月 23日止。 
6.財團法人詹氏社會福利獎助學基金會 109年助學金；校內截止收件日期為 109年 09月 18日止。 
7.財團法人中華開發文教基金會「技藝職能獎學金」；本校截止收件日期為 109年 12月 22日止。 
※校外各項獎學金詳細內容請逕至本校網頁/行政單位/教務處/校外獎學金內查詢。 

教務處 

一、109學年度第一學期「全國技能檢定/即測即評檢定」團體報名宣導事項如下： 
(一) 各班(報名表、考生名條、附件 33-1特定對象補助申請書、附件 11身心生協助申請表)繳交時間如下： 
 ※商三 1、英三 1、廣三 1、室三 1、室二 1團報繳交時間：即日起至 9/2(三)截止。 
 ※資三 1團報繳交時間：即日起 9/8(二) 截止。 
(二) 特定對象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相關注意事項： 
1.特定對象申請補助最多三次，同一職類同一級別以補助一次為限。  
2.需檢附特定對象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免繳費申請書、身分證影本（正、反面）、證明身份文件。 
3.申請書務必詳填並簽名或蓋章，且於『報名』時提出申請，否則視同放棄該次補助，不得事後申請(詳細 
  證明文件也請參閱 109年全國技檢簡章或 109年即測即評簡章)。 
4.申請條件如下表： 
特定對象須檢附資料 生活扶助戶 身心障礙者 原住民 

戶籍於台北市者 109年中低收入、低收入卡(台北市)影本 
ˇ   

戶籍於新北市者 109年中低收入、低收入書 (新北市)正本 

 (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或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  ˇ  

三個月內戶口名簿影本(需記載有原住民身分)   ˇ 

二、「臺北市 109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校內徵件 
    共分「西畫類、水墨畫類、書法類、版畫類、平面設計類、 漫畫類」六大類，欲參賽學生請於 9/3(四)、 
    9/4(五) 兩日放學前繳交作品至實習處，相關規格請洽傅敏儀助教。比賽組別與類別如下： 

組別 類別 參賽組別 

國中組 
高中（職）組 

西畫類 
國中普通班組（含技藝班） 
國中美術班組 
高中（職）普通科組 
高中（職）美術（工）科（班）組（包括設
計類科） 

書法類 

平面設計類 

漫畫類 

水墨畫類 

版畫類 

同一類組每人限送作品 1 件，且每件作品之創作人數為 1 人，指導教師亦為 1人，每人至多參加 2類。 

實習處 

一、全國中學生小論文及閱讀心得寫作比賽截稿日期重大修訂，請務必注意： 
    1、小論文寫作比賽：第一梯次 109年 9月 1日至 10月 15日中午 12時止。 
                       第二梯次 110年 2月 1日至 3月 15日中午 12時止。 
    2、讀書心得寫作比賽：第一梯次 109年 9月 1日至 10月 10日中午 12時止。 
                         第二梯次 110年 2月 1日至 3月 10日中午 12時止。 
二、9月 1日第六節辦理圖書股長研習，請全校各班圖書股長準時到圖書館集合。 
三、因新生學生證尚未發放，即日(9/1)起受理新生申請臨時借書證。 
四、本學期的第一次「喜閱列車」送書到各班，於本週二(9/1)開始出訪了，國中部七、八、九年級、高中 
    職一、二、三年級各班，請圖書股長利用下課或午休時帶 3～5位熱心同學，到圖書館選書。 
五、圖書館徵求學生志工，有興趣參加公共服務同學，圖書館真誠邀請你加入，值勤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 
    中午 12時 30分至 13時 10分。 
六、本學期的『佳文共賞』即將本週出刊，有需求的班級請圖書股長到圖書館登記數量。 

圖書館 

 


